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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因應先前會議所提事項採取的跟進行動  
 

(立法會CB(1)157/11-12(01)
號文件  

⎯⎯ 因 應 2011 年 10
月 11日 會 議 席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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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3074/10-11(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2011
年 10 月 4 日 的

函 件 ， 就

2011 年 5 月 31
日 及 2011 年 6
月 21日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回應 )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CB(3)684/10-11號
文件  
 

⎯⎯ 條例草案 ) 

 
討論  
 
2.  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政府當局  3.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a) 檢討條例草案第 2條中 "合資格人士 "的
定義的草擬方式，以期使之更易於理

解；  
 
(b) 檢討條例草案使用的特定行業詞語 (例

如 "載貨升降機 ")與其他相關條例 (例
如《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 ))所採用的

詞語是否一致；  
 
(c) 提供資料，說明在條例草案通過後，

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第
327章 )發出的現行《實務守則》將如何

修訂；  
 
(d) 就條例草案第 2(5)條提供相關的《實務

守則》；及  
 
(e) 檢討條例草案第 8(3)條所訂的罰則水

平，使其不會低於條例草案第 13(4)條
所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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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理 法 律 顧

問 1 
4. 委員要求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檢視條例

草案第 2條中 "負責人 "的定義是否足夠地清楚，特別

是可否據以決定相關人士在條例草案不同條文下

各自的法律責任。  
 
 
II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5.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2011年 11月  
1日舉行。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1月 10日  
 

 
 



 
附錄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1年 10月 25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240 – 
000347 

主席  引言  
 

 

000348 – 
000902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表示正在就 2011年 10月
11日會議所提事項編製回應，並會

在 2011年 10月 28日前把有關文件

發送予秘書。  
 
(會後補註：該文件於 2011年 10月
27日隨立法會CB(1)157/11-12(02)
號文件送交委員。 )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述《升降機及自

動梯 (安全 )條例》(第 327章 )與條例

草案的不同之處，包括條例／條例

草案的條文總數，以及條例／條例

草案的結構。就這方面，政府當局

提交題為 "《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

草案》和《升降機及自動梯 (安全 )
條例》(第 327章 )的對應條款 "的文

件，以表列方式提供條例草案與

《升降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例》的

對應條文。  
 
(會後補註：該文件於 2011年 10月
26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82/11-12 號

文件送交委員。 ) 
 

 

000903 – 
001000 

主席  
政府當局  
李鳳英議員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主席表示，法案委員會將同時審議

條例草案的中英文本。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第 1部  
 
導言  
 
條例草案第 1條  ⎯⎯  簡稱及生效

日期  
 
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1條提出

問題。  
 

001001 – 
002910 

葉偉明議員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2條  ⎯⎯  釋義  
 
關於條例草案第 2條中 "合資格人

士 "的定義，葉議員表示，他以為

註冊升降機工程人員取得 "註冊工

程人員 "的資格後，便可進行升降

機工程，並詢問為何在該定義下加

入 (a)(ii)(A)至 (C)段。政府當局答

稱，在 3種情況下，註冊升降機工

程人員可成為 "合資格人士 "。就這

方面，根據 "合資格人士 "定義之下

的 (a)(ii)(A)段，註冊升降機工程人

員須受僱於承辦有關升降機工程

的註冊升降機承辦商，而在 "合資

格人士 "定義之下加入 (a)(ii)(B)及
(C)段，是要涵蓋下述情況：註冊

升降機工程人員可以註冊升降機

承辦商的身分，承辦相關工程；或

是以註冊升降機承辦商的身分承

辦相關工程的合夥的合夥人。  
 
葉議員進一步詢問，註冊升降機工

程人員可否與第三方組成合夥，以

註冊升降機承辦商的身分承辦工

程，以及條例草案有否訂明合資格

升降機承辦商的註冊規定。政府當

局答稱，任何人符合註冊升降機承

辦商的註冊規定，可註冊為註冊升

降機承辦商，然後以此身分承辦升

降機工程。註冊升降機承辦商的註

冊規定載於條例草案第 7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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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2911 – 
003048 

主席  
政府當局  
助 理 法 律 顧

問1 

主席詢問，條例草案第 2條中 "自動

梯 "的定義是否涵蓋自動行人道。

政府當局回答時確認這點。  
 
助理法律顧問1補充，條例草案第 2
條中 "自動梯 "的定義，與《升降機

及自動梯 (安全 )條例》訂明的定義

相若。  
 

 

003049 – 
003841 

劉秀成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劉 議 員 指 出 ， "qualified person"及
"competent lift worker"的中文本均包

含 "合資格 "一詞。他詢問該兩個名

詞是否有重大分別。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條例草案

中加入 "合資格升降機工程人員 "
的名詞，旨在為現有升降機工程人

員提供過渡性安排。在《升降機及

自動梯 (安全 )條例》下，"competent 
lift worker"("合資格的升降機工人

")具有相同的涵義。在有關的過渡

性安排期滿後， "合資格升降機工

程人員 "這名詞將會廢除，而擬議

法例中的明顯不一致之處將不再

存在。  
 

 

003842 – 
004015 

政府當局  
主席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1 

助理法律顧問 1及政府當局回答主

席 時 表 示 ， 在 其 他 條 例 中 ，

"incident"的中文對應詞通常是 "事
故 "而不是 "事件 "。 

 

 

004016 – 
005041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涂議員表示，部分運載汽車及人的

升降機 (汽車升降機 )十分狹小，或

會危及升降機內的汽車司機和乘

客的安全。他詢問 (i)條例草案是

否適用於汽車升降機；及 (ii)當局

現時有否指明汽車升降機的最小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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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答稱，條例草案將適用於

汽車升降機。雖然當局並沒有就汽

車升降機指明尺寸規定，但在安裝

任何這類升降機前，必須向機電工

程署署長 (下稱 "署長 ")提出申請

以供批核。署長會根據每項申請的

情況評估汽車升降機的尺寸。涂議

員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指明汽車

升降機的最小尺寸。政府當局回應

時表示，署長在批核於香港安裝任

何種類的汽車升降機時會考慮多

項因素，包括其尺寸。  
 

005042 – 
005358 

劉秀成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檢討條例草

案使用的特定行業詞語 (例如 "載
貨升降機 ")與其他相關條例 (例如

《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所採用

的詞語是否一致。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3段所述

的行動。  

005359 – 
005604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涂議員指出，部分升降機在升起汽

車前，會要求司機和乘客離開車

廂。殘疾人士使用這些升降機或會

發生危險。政府當局察悉涂議員就

有關種類的升降機 (在條例草案下

稱為機械化泊車系統 )的使用所提

出的關注，並答允研究此事。  
 

 

005605 – 
010422 

鄭家富議員  
政府當局  

鄭議員提到條例草案第 145及 146
條，並詢問是否有可能就一項安全

問題編製兩套《實務守則》 (即一

套由署長發出，另一套由其他人經

署長批准下發出 )。政府當局回答

時確認這點，並表示會在編製《實

務守則》時與業界密切聯絡。  
 
政府當局回應鄭議員的詢問時指

出，一直以來，修訂《實務守則》

的機制都是先與業界詳細商討，隨

後落實有關修訂。此機制並未經立

法會審議。因應政府當局的答覆，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3段所述

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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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鄭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

明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根據《升降

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發出的現

行《實務守則》將如何修訂，以便

委員研究擬作出的修訂與條例草

案的立法原意是否一致。  
 

010423 – 
011552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1 
鄭家富議員  

李議員表示，在條例草案第 2(1)
及 2(2)條下分兩段載述 "合資格人
士 "的定義的現有制訂方式並不理
想，令人難以理解該定義。  
 
政府當局答稱，加入條例草案第
2(2)條旨在對條例草案第 2(1)條中
"合資格人士 "的定義加以補充。第
2(2)條列明各項準則，據以決定工
程人員是否具有進行任何特定種
類的升降機／自動梯工程的資格。 
 
助理法律顧問 1表示，條例草案第
2(1)條列明各類 "合資格人士 "，而
條例草案第 2(2)條則列明 "合資格
人士 "具有資格進行的工程種類。
另一可行的草擬方式，是就 "合資
格人士 "加入新訂條文，並把條例
草案第 2(1)及 2(2)條下有關 "合資
格人士 "的條文移至這項新訂條
文，就像條例草案第 6條 "誰是合資
格升降機工程人員 "般。而條例草
案第 2條中 "合資格人士 "的定義則
改為提述該新訂條文的短句。  
 
主席、李議員及鄭議員建議政府當

局考慮檢討條例草案第 2條中 "合
資格人士 "的定義的草擬方式，以

期使之更易於理解。政府當局答允

檢討此事項。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3段所述

的行動。  

011553 – 
012234 

鄭家富議員  
政府當局  

鄭議員表示，法案委員會應仔細審

議負責人須承擔的刑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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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關於條例草案第 2(5)條，鄭議員要

求政府當局盡快提供相關的《實務

守則》，讓委員評估該等《實務守

則》有否提供足夠的實務指引，以

協助業界人士遵從條例草案下的

法例規定。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3段所述

的行動。  

012235 – 
012923 

劉秀成議員  
政府當局  

關於條例草案第 2條中 "負責人 "的
定義，劉議員認為應清楚指明該詞

的涵蓋範圍，使公眾充分瞭解條例

草案對他們的影響。  
 
政府當局表示，除了升降機或自動

梯擁有人外，對升降機或自動梯有

管理權或控制權的樓宇管理公司

和機構管理人員亦納入 "負責人 "
的定義內。政府當局補充，《實務

守則》屬技術性質，旨在為有關行

業而非升降機擁有人及物業管理

公司提供實務指引。《升降機及自

動梯 (安全 )條例》修例建議籌委工

作小組正擬備一般指引，以簡明的

文字列明在條例草案下，負責人所

涵蓋的人士及他們的責任。  
 
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單位業

主和物業管理公司在條例草案下

各自的責任。政府當局表示，條例

草案第 5條訂明有 2名或多於 2名負

責人的升降機／自動梯的安排。根

據條例草案第 5條，如樓宇管理公

司遵從條例向升降機或自動梯的

負責人施加的規定，則該樓宇的業

主亦視為已遵從該項規定。  
 

 

012924 – 
013232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3條  ⎯⎯  條例對升降

機及自動梯的適用範圍  
 
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3條提出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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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3233 – 
013327 

劉秀成議員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1 

劉議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1檢視條

例草案第 2條中 "負責人 "的定義是

否足夠地清楚，特別是可否據以決

定相關人士在條例草案不同條文

下各自的法律責任。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1須採取會
議紀要第 4段
所 述 的 行
動。  

013328 – 
013908 

政府當局  
主席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1 

條例草案第 4條  ⎯⎯  本條例適用

於特區政府等  
 
主席詢問，《升降機及自動梯 (安
全 )條例》中有否與條例草案第 4
條相同的條文。政府當局答稱沒

有。  
 
助理法律顧問 1指出，在香港，升

降機及自動梯如 (i)屬於中央人民

政府，或由中央人民政府控制和管

理的建築物；及 (ii)完全屬於一個

外國政府並專供或主要供該政府

的 領 事 館 官 員 辦 理 公 務 的 建 築

物，現時可獲豁免而不受《升降機

及自動梯 (安全 )條例》管限。他要

求政府當局澄清將如何處理這些

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問題。助理

法律顧問 1進一步指出，根據《維

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十一條，

領館館舍不得侵犯。該條文憑藉

《領事關係條例》(第 557章 )得以在

香港具有法律效力。接受國 (即香

港 )官吏只可以在領館館長或派遣

國使館館長同意下，進入領館館

舍。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 (i)會就有關

的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安排與

中央人民政府聯絡；及 (ii)條例草

案涵蓋領事館的升降機及自動梯。 
 

 

013909 – 
013938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5條  ⎯⎯  共同擁有等

的升降機或自動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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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5條提出問

題。  
 

013939 – 
014555 

政府當局  
鄭家富議員  

條例草案第 6條  ⎯⎯  誰是合資格

升降機工程人員  
 
條例草案第 7條  ⎯⎯  誰是合資格

自動梯工程人員  
 
據鄭議員觀察所得，對於持有或並

不持有訂明學歷的人士，如他們有

意循此途徑成為合資格升降機／

自動梯工程人員，條例草案第 6及 7
條均同樣規定他們須具備最少 4年
的相關工作經驗。他認為這安排對

已取得訂明學歷的工程人員不公

平，並憂慮註冊承辦商會傾向招聘

沒有訂明學歷的工程人員，以降低

成本。  
 
政府當局答稱，條例草案第 6及7條
基本上跟隨《升降機及自動梯 (安
全 )條例》就有意成為合資格的升

降機／自動梯工人的人士所訂定

的現行規定。政府當局察悉鄭議員

提及的關注事項。因此，在條例草

案建議的註冊制度下，持有或並不

持有訂明學歷的工程人員在相關

工作經驗最低年資方面須符合的

註冊規定亦有所差別。  
 
政府當局回答鄭議員的查詢時表

示，在過渡性安排下，條例草案容

許沒有所需學歷的工程人員透過

成為合資格升降機／自動梯工程

人員的現有途徑，申請註冊為註冊

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人員。當局已

與有關行業協定，這項過渡性安排

原則上維持 5年，讓並未具備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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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學歷的現有升降機／自動梯工程

人 員 可 在 累 積 足 夠 的 工 作 經 驗

後，透過成為合資格升降機／自動

梯工程人員的現有途徑申請註冊。 
 

014556 – 
014555 

鄭 家 富 議 員

政府當局  
主席  

第 2部  ⎯⎯  升降機的安全  
 
第 1分部  ⎯⎯  禁止條文  
 

條例草案第 8條  ⎯⎯  只有合資格

人士或指明人士可親自進行升降

機工程等  
 
鄭議員重申關注條例草案對合資

格人士和負責人施加的懲處存在

差異，並要求政府當局檢討條例草

案第 8(3)條所訂的罰則水平，使其

不會低於條例草案第 13(4)條所訂

的水平。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第 8(3)
條亦涵蓋負責人。當局就條例草案

所 訂 的 不 同 罪 行 釐 定 罰 則 水 平

時，曾考慮多項相關因素，包括有

需要在這方面與其他法例保持一

致。  
 
鄭議員表示，條例草案第 8條所訂

的罰則水平，不應低於條例草案第

13條所訂的水平。因為從安全角度

而言，確保升降機工程由合資格人

士進行與確保安裝／更改工程妥

善完成後才使用或操作升降機，兩

者同樣重要。主席表示，政府當局

應研究鄭議員提出的事項。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會向法案委

員會匯報此事。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3段所述

的行動。  

015612 – 
020018 

政府當局  
主席  

條例草案第 9條  ⎯⎯  禁止在若干

情況下使用或操作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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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主席詢問當局有否就升降機的照

明訂明任何規定，使升降機乘客可

清楚看見准用證上的資料。政府當

局回答時表示現時沒有這方面的

規定，並補充說條例草案引入新的

准用證，當中載有關於升降機的清

晰和簡明資料，包括准用證的屆滿

日期。  
 

020019 – 
020232 

政府當局  
主席  

條例草案第 10條  ⎯⎯ 禁止附表 4
指明的升降機載人  
 
條例草案第 11條  ⎯⎯ 禁止附表 4
指明的升降機超載  
 
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10及 11條
提出問題。  
 

 

020233 – 
020337 

劉秀成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劉議員詢問， "合資格人士 "和 "合
資格升降機工程人員 "／ "合資格

自動梯工程人員 "是否指同一組人

士。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 6
及 7條界定何謂 "合資格升降機工

程人員 "及 "合資格自動梯工程人

員 "。這些工程人員持有的資格等

同於《升降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
例》所指的現有合資格工人。就工

程人員而言，條例草案中 "合資格

人士 "一詞，僅指根據條例草案所

訂的註冊制度註冊的若干升降機

／自動梯工程人員，以及條例草案

第 6或 7條所界定的若干合資格升

降機／自動梯工程人員。有關合資

格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人員的安

排屬過渡性安排。  
 
 
 
 

 



 

 11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20336 – 
020357 

主席  主席表示，下次會議將於 2011年
11月 1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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